补 充 说 明
中糖世纪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：
受贵公司委托，我公司对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跃龙南路179号26、27、29共3幢仓储用房的房地产市场租金水平进行了评估。并于2020年12月21日出具了《房地产评估报告》（康正评字2020-1-0535-F02ZLGJ2号），其中评估结果为：
评估专业人员根据评估的目的，按照评估的程序，采用科学的评估方法，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，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，确定评估对象于价值时点的房地产市场租金水平为0.5元/建筑平方米•天，币种：人民币。
评估结果明细表
	序号
	房屋所有权证编号
	房屋坐落
	幢号
	建筑面积（m2）
	年租金（元/年）
	日租金（元/天•㎡）

	1
	南通房权证字第12103257号
	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跃龙南路179号26、27、29共3幢仓储用房
	26
	1339.99
	244548.18
	0.5

	2
	
	
	27
	1339.99
	244548.18
	0.5

	3
	
	
	29
	1339.99
	244548.18
	0.5

	合计
	
	4019.97
	733644.54
	——


[bookmark: _GoBack]根据委托人介绍,与估价对象同批次建设的仓储用房共计18幢,即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跃龙南路179号24-41幢仓储用房，上述仓储用房的建筑结构和建筑面积均相同，本次主要是对该批标准库房进行评估，市场租金水平为0.5元/建筑平方米•天。

特此说明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2月25日
